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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寿县 2023年黄河流域
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审计结果

（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23 年 9 月至 11

月，陕西省审计厅派出审计组对永寿县 2020 至 2022年度黄河流

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计组重点审计了水、

土地、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情况，抽查了永寿县

水利局等 12 个职能部门和单位及店头镇等 6个乡镇，对重要事项

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。

一、基本情况和评价意见

2020 至 2022 年，永寿县共收到中、省、市黄河流域生态环

保专项资金 20,513.13 万元，用于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、水土保

持、水利发展与工程建设、防汛、农村环境保护、农田水利建设

和其他污染防治等项目共计 19,068.46万元，结余 1444.67万元。

永寿县在中共永寿县委的领导下，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生态文

明建设决策部署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“党政同责”和“一岗双责”，

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。但

在此次审计过程中，发现仍存在规划制度不健全、水资源管理和

水土保持工作不到位、项目未批先建和建设进度缓慢等问题，需

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整改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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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方面

1. 永寿县未制定有关规划

（1）未编制地下水保护与利用规划。截至 2022 年末，永寿

县未按照《陕西省地下水条例》（2015 年 11 月 19 日陕西省第十

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）要求组织编

制本行政区域地下水保护与利用规划。

（2）未编制污水及污泥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。截至 2022 年末，

永寿县未按照国家发改委《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

实施方案》（发改环资〔2020〕1233 号）要求编制污水及污泥处

理设施建设规划。

（3）未编制河流防洪规划，未划定防洪规划保留区。截至

2022 年末，永寿县未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（2016 年修

订版）要求编制河流防洪规划，未划定防洪规划保留区，洪水灾

害防治工作存在漏洞。

2. 3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主要指标未纳入“十三

五”和“十四五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永寿县未将森林病

虫害防治工作、水文事业、水资源开发保护等 3项黄河流域生态

环境保护工作和主要指标纳入“十三五”和“十四五”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规划。

3. 2022 年义务植树工作后续管护不到位。2022 年 3 月 11

日至 3 月 12 日，永寿县委、县政府组织县级机关单位干部职工

2000 余人，栽植侧柏 6000 余株。经审计组核查 2022 年义务植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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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，个别植树坡面侧柏密度较小、杂草丛生，管护不到位导致

苗木稀疏、死亡，造成损失。

4. 未按要求保护古树名木。截至 2023 年永寿县经审查认定

的古树名木共计 50 株，审计组现场检查了 7株古树，分别为 1700

余年的榔榆，1350 年的夏栎，1000 年、560 年、115 年的槐树各

一株，350 年的毛梾两株，发现除榔榆之外的其余 6 株古树均未

统一挂牌保护，未设立古树名木标志、保护牌。

（二）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方面

1. 县级河湖长未按要求开展巡查。永寿县人民政府 2018 年

10 月制定了《永寿县全面推行河长（湖长）制重点工作任务分解

方案》（永政办发〔2018〕99 号），该方案要求县级河长（湖长）

每月至少一次对包抓河段、水库、湖泊进行巡查、检查。2020 年

和 2021 年，永寿县 4名县级河（湖）长巡河湖频次均为 4 次/年，

低于方案规定。

2. 未开展水源地保护相关工作

（1）截至 2023 年 10 月，永寿县县城 3 个水源地（东沟水

源地、三岔河水源地、营里水源地）共 10 口水井未取得水源地批

复文件，未完成水源地编码工作。

（2）2020 至 2022 年，永寿县环保主管部门对县城 3 个水源

地和 18 个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未开展环境状况和污染风险调查评

估工作。

3. 取用水工作监管不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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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经抽查永寿县水资源管理站相关资料发现，30 份水资

源税纳税人取水量申报表核定书中有 16 份填写不规范，存在取水

地区类型前后不符、部分信息未填写等问题；17 份建设项目取水

许可申报表均存在部分信息漏填但正常批复取水许可证的情况。

（2）永寿县水利局对国电永寿煤业有限公司无证取水行为

监管不力。国电永寿煤业有限公司碾子沟煤矿于 2023 年 6 月 1

日正式复工建设，截至 2023年 10 月 31 日未办理取水许可证，在

此期间违规取水用水 7.2 万吨。

4. 部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政策落实不到位。2020至2022

年，永寿县应落实水土保持政策生产建设项目共 287 个，其中有

56 个落实不到位，包括：20 个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，29 个
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即开工建设，56 个项目均存在水土保

持设施未经验收，项目即投产使用，以及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

程项目未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问题。

（三）垃圾（污水）收集、处理及运维方面

1. 施工预算未经财政评审，违规开展招标工作。2021年 10

月和 11 月，永寿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运维总包项目先后经县委常委

会和县政府常务会审议，确定委托第三方运维。县住建局未按要

求对改址重建渗滤液处理系统设计概算和施工预算（约 381 万元）

进行财政评审，违规开展招标工作。

2. 6 个单位医疗废物存储、转运工作存在漏洞。经现场核查

永寿县卫生健康局和永寿县人民医院、永安医院以及永平镇、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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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镇卫生院等 6个单位发现：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》均存在未填写

交接时间、随意涂改、前后数据不符等情况；医疗废物滞留 2天

以上，最长达 15 天；医废暂存间未远离生活区、诊疗区；损伤性

垃圾、感染性垃圾收集箱无封闭措施，医废收集箱无包装物，室

内生活垃圾与医废收集箱未分区存放等问题。

（四）工业污染水环境方面

1. 环境保护监管工作不到位。审计组于 2023 年 10 月 14 日

对永寿县工业园区检查时发现：咸阳市生态环境局永寿分局对陕

西十斗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疏于监管，导致该公司未经环保验收

即投产运营；污水处理系统各构筑物未密闭，出水口旁设备设施

未运行，未投放除臭剂等措施抑制恶臭气体，异味明显，出水口

排出的污水浑浊，无监测报告。

2. 永寿县工业园区未配套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与再生

水利用设施。永寿县工业园区 2007 年 8月经永寿县人民政府批准

建设，2008 年投入使用。截至 2022 年末，永寿县工业聚集区未

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与再生水利用设施，期间工业污水经各企

业自行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共同接入县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3. 地下水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不到位。截至 2022 年

末，永寿县未按照《永寿县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》（咸环永发

〔2020〕40 号）要求开展以下工作：建立健全地下水污染防治规

划和管理体系，研究编制永寿县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；建立部门

联系制度，整合部门间的数据、资料，逐步建立系统的地下水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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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管理体系；公布地下水污染场地清单；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分

区体系，划定地下水污染保护区、防控区及治理区。

（五）农村面源污染水环境方面

1. 废旧农膜未及时回收。2023 年 10 月现场检查发现，监军

街道民丰村、店头镇康家村、马坊镇古屯村落实农用薄膜管理政

策不到位，部分地区乱堆乱放废旧地膜，未及时回收。

2. 农药废弃物台账管理工作不规范。2022 年永寿县农业技术

推广中心只有年度农药废弃物回收台账，无季度台账，且台账填

报要素不全，无审核人和填报时间。部分农资店安全目标管理责

任书无农资店名称，责任书流于形式。

（六）矿区生态治理修复方面

1. 3个涉矿企业未编制绿色矿山实施方案。截至 2023 年 10

月，永寿县双扶建材有限公司、国电永寿煤业有限公司（碾子沟

煤矿）和永寿县平遥毛家山煤矿未编制绿色矿山实施方案。

2. 永寿县北方石钙业有限公司 2020 年非法占用好畤河村土

地 121.43 亩（农用地 8.89 亩、建设用地 89.04 亩、其他用地 23.5

亩）。截至 2023 年 10 月，永寿县北方石钙业有限公司非法占用的

土地县政府审批通过，还未报省、市审批。

3. 国电永寿煤业有限公司 2020 年非法占用永平镇碾子沟村

集体土地 112.05 亩。国电永寿煤业有限公司非法占用的土地用地

预审手续已报省自然资源厅，还未批复。

（七）河道管理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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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至 2021 年，永寿县河长办清“四乱”工作不到位，未

做到“四乱”问题动态清零。永寿县河长办 2020 年“四乱”问题

2个、2021 年“四乱”问题 7 个因整改不及时被市暗访检查组督

办。

（八）水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方面

1. 部分涉水工程建设项目未规范履行审批程序即开工建设。

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，永寿县有 18 个涉水工程建设项目

程序性审批工作缺失即开工建设，包括未办理规划许可手续、未

取得用地批准手续、未办理环评审批备案、未取得施工许可证、

未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等问题。

2. 永寿县云集生态水保示范园水土保持科普馆项目建设工

程未组织消防设计审查和消防验收备案即投入使用。水土保持科

普馆项目 2021 年 12 月建成并作为陕西省职业农民实训基地和中

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使用，截至 2023 年 10 月水土保持科普

馆未通过消防设计审查和消防专项验收。

3. 超比例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12.33 万元。永寿县乡村振兴

局 2021 年 12 月签订监军街道寨里村污水收集处理项目、甘井镇

烟庄村污水处理生态湿地建设项目、马坊镇马坊村污水处理生态

湿地建设项目施工合同，2022年 6 月签订店头镇坡龙头村污水处

理站建设项目工程承包合同，合同价合计 616.44 万元，审定结算

造价 620.11 万元，施工合同中均约定并预留 5%的质保金，比国

家规定比例高 2个百分点共 12.33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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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行政执法检查方面

1. 少收缴罚款 56.02 万元。2020 至 2022 年，永寿县自然资

源局处理违法占地案件应收缴逾期罚款 114.9 万元，已收缴 58.88

万元，少收缴 56.02万元。

2. 水行政执法队伍未依法履行职责。2020 年 5月 28 日，永

寿县编办下发《关于永寿县水利系统事业单位调整优化设置的通

知》文件，组建永寿县水利综合执法大队，作为县水利局的执法

机构，承担水资源、河道、水土保持、供水、水利工程管理等行

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等执法职责和

县水行政执法统计等工作，承办水利行政复议、应诉、理赔等具

体事务。截至 2023 年 10 月，永寿县水利综合执法大队未按要求

开展相关工作，无水行政执法处罚案卷，未建立水土保持补偿费

应缴未缴台账，对辖区内建设项目底数不清，应缴未缴水土保持

补偿费金额不详。

3. 县自然资源局对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疏于监管。2021 年 9

月永寿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与民丰村委会及部分村民签订《永寿县

垃圾填埋场租地存土协议书》，租赁村集体土地 28.44 亩，租赁期

为 7年，存放黄土用于垃圾场填埋覆盖。2023 年 10 月 12 日现场

检查发现，垃圾填埋堆放黄土非法占用耕地 17 亩。永寿县自然资

源局疏于监管，未发现未处理非法占地问题。

（十）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方面

1. 县财政局滞留专项资金 460.59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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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2021 年 11 月省财政厅下达永寿县 2021 年农村污水治

理项目专项资金 600 万元。截至 2023 年 9月，永寿县财政局向县

生态环境局拨付项目资金 320 万元，欠拨资金 280 万元，造成常

宁镇豆家村污水治理工程项目实施单位未按时完成项目计划。

（2）2020 年 10 月 12 日，陕西省财政厅下达永寿县森林草

原资源培育项目中央专项资金 708 万元。截至 2022 年 5月，永寿

县财政局向县林业局累计拨付资金527.41万元，欠拨180.59万元。

造成县林业局槐平林场项目未能及时结清项目款项。

2. 县住建局挪用抗疫特别国债 215.65 万元。2020 年 7 月永

寿县住建局向县财政局提交《关于申请永寿县生活垃圾填埋场雨

污分流及大坝加固工程项目资金的报告》（永城发〔2020〕186

号），申请并于 7 月 27 日收到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500 万元。截至

2022 年 12 月，县住建局使用抗疫特别国债支付垃圾填埋场日常

设备及车辆更换维修费、土场租赁、日常监测费等与“永寿县生

活垃圾填埋场雨污分流及大坝加固工程项目”无关费用 215.65 万

元。

3. 少收缴水资源税 98.62 万元

（1）2020 至 2022 年永寿县自来水管理站应收缴水资源税

233.99万元，实际收缴 137.99 万元，少收缴 96 万元。

（2）2020 至 2022 年，永寿县水资源管理站漏报 4 家企业自

备水井用水量 52,571 吨，按《陕西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》适用

税率 0.5 元/吨，共计水资源税 2.62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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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少征收污水处理费 208.94 万元

（1）2020 至 2022 年，永寿县自来水管理站应收污水处理费

495.4 万元，实际收取污水处理费 320.6 万元，少征收 174.8 万元。

（2）2020 至 2022 年，永寿县住建局未按照规定征收辖区范

围内 3家企业自备水井的污水处理费，共计 34.14 万元。

5. 县自来水站坐支污水处理费 320.6万元

2020 至 2022 年，永寿县自来水站将已收取的 320.6 万元污

水处理费全部用于日常运行维护及人员工资支出，未按规定上缴

财政。

6. 少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333.51 万元

2020 年至 2022年永寿县水利局共审批通过水土保持方案 20

项，截至 2023 年 10 月 15 日，少征收 8 个已开工建设单位水土

保持补偿费 333.51 万元。

三、审计处理意见及建议

对上述审计查出的问题，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

提出了处理意见。省审计厅建议：一是完善制度规划，落实保护

责任，认真贯彻中省市关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

署；二是加大管理力度，促进资源利用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按要

求完成；三是严格项目审核，提高资金绩效，运用相关资金加大

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，确保生态环境不断改善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
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永寿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，制定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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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责任单位，推进整改。对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重

大决策部署方面存在问题，已完成了地下水保护与利用规划和河

流防洪规划的编制工作；已组织人员对义务植树区域进行了补栽、

除草、浇水等管护工作，加强管理及后续维护工作。对水环境保

护与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已开展县城3个水源地和18个农村

饮用水水源地积极开展环境状况和污染风险调查评估工作；按照

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国电永寿煤业有限公司已办理

取水许可证，用水计量设施已经安装，核定补缴 72,000 立方米水

资源税，已按用水量缴纳了水资源税。对垃圾（污水）收集、处

理及运维方面存在问题，已对全县医疗机构医废管理工作开展检

查，确保医疗废物处置制度的全面落实。对工业污染水环境方面

存在问题，已对重点排污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提前防控、及

时整治，提升监管工作质量，确保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，

达标排放。农村面源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问题，已制定《永寿县

农膜使用回收管理告知书》《永寿县农膜回收利用实施方案》《致

广大农民朋友的倡议书——回收废旧农膜，守护绿水青山》，与种

植大户等签订《农膜回收利用承诺书》；已完善《农资店安全目标

管理责任书》，明确责任，严格制度执行。对矿区生态治理修复方

面有关问题，已启动绿色矿山方案编制工作。对河道管理方面存

在问题，已建立永寿县河湖长巡河“月提醒”制度，对县级河（湖）

长巡河记录进行收集梳理，对巡河发现的问题跟踪督办，限时整

改销号。对水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方面存在问题，永寿县水污染治



— 12—

理生态修复项目已建成投入使用，资产已移交县住建局，质量监

督手续及竣工验收报送备案正在办理；污水应急池及水资源集约

利用项目一期已办理环评审批备案手续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

程和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倒流及雨污分流工程已进行了结算造价审

核和竣工财务决算。对行政执法检查方面存在问题，已有 5家单

位足额缴纳逾期罚款 18.11 万元；垃圾填埋堆放黄土非法占用耕

地 17 亩已全面完成整改任务，并进行复垦复耕。对黄河流域生态

环境保护资金方面存在问题，相关资金已拨付到位；已上缴水资

源税 96 万元；已收缴自备井污水处理费 34.14 万元；已补缴污水

处理费 15 万元；6个项目涉及 319.23 万元已全部缴纳。其他问题

正在整改中。具体整改情况在审计机关公告审计结果之日起 30

日内，由被审计单位依法向社会公告。省审计厅将持续跟踪检查

后续整改情况，进一步督促问题整改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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